
（2017 年 1 月 18 日中国气象局第 34 号令公布） 

 

第一条 为了加强气象行业管理，促进气象行业协调发

展，优化资源配置，实现资源共享，提高气象行业的总体效

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结合气象行业实际，

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各级气象主管机构及其所属的气象台站、国务院

其他有关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

及其所属的气象台站等以及其他组织和个人，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领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的其他海域从事气象活动，

应当遵守本规定。 

第三条 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负责全国气象行业管理工

作。 

地方各级气象主管机构在上级气象主管机构和本级人民

政府的领导下，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气象行业管理工作。 

第四条 各级气象主管机构应当组织制定气象行业规划

和政策，完善气象行业法规和标准，强化气象行业监督，加

强气象行业协调、指导和服务，合理配置国家对气象行业的

投入。 

第五条 各级气象主管机构应当组织开展气象行业的业

务和科技合作与交流、气象科普宣传、气象科技成果推广等

活动，提高气象工作水平。 

第六条 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和省、自治区、直辖市气象

主管机构应当按照合理布局、有效利用、兼顾当前与长远需

要的原则编制气象事业发展规划。 

全国气象事业发展规划，由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组织有关

部门编制，报国务院或者有关部门批准后组织实施。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气象事业发展规划，由省、自治区、

直辖市气象主管机构根据全国气象事业发展规划，组织有关

部门编制，经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和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

施。 

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其他

有关部门，可以参考气象事业发展规划，结合本部门的业务



实际，制定本部门或者本系统的气象事业发展规划，报国务

院气象主管机构备案后，组织实施。 

第七条 重要气象设施建设项目应当符合重要气象设施

建设规划要求，并在项目建议书和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准前，

征求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气象主管

机构的意见。 

第八条 各级气象主管机构新建气象台站，应当按照审批

权限，经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气象

主管机构批准后方可建立。建设时，必须遵守气象台站的建

设标准和规范。 

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其他

有关部门以及其他组织和个人新建气象台站，应当执行气象

台站建设的有关规定和标准、规范，投入运行后 3 个月内应

当报当地省、自治区、直辖市气象主管机构备案。 

为教学、科学研究、科普等开展的临时气象观测，投入运

行后 3 个月内应当报当地省、自治区、直辖市气象主管机构

备案。 

第九条 各级气象主管机构迁移气象台站的，应当按照

《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条例》第十八条的规定执

行。 

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其他

有关部门迁移、撤销本部门或者本系统气象台站的，迁移、

撤销后 3 个月内应当报当地省、自治区、直辖市气象主管机

构备案。 

第十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气象主管机构对本行政区域

内的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其他有关部门以及其他组织和个人建设的气象台站情况，应

当定期进行备案统计。 

第十一条 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负责全国气象标准化工

作的归口管理，统一组织制定、修订气象国家标准和行业标

准、规范和规程。 

省、自治区、直辖市气象主管机构可以根据需要，组织有

关部门制定、修订气象地方标准、规范和规程。 



第十二条 各级气象主管机构、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和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应当组织气象标

准、规范和规程的实施，其所属的气象台站应当遵守国家制

定的气象标准、规范和规程。有特殊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三条 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和省、自治区、直辖市气

象主管机构应当加强气象信息网络系统建设，建立气象信息

共享、共用平台，实现气象信息资源共享。 

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和省、自治区、直辖市气象主管机构

应当做好汇交气象资料的接收、保存、应用和监管工作。 

第十四条 各级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站，应当按照

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的规定，进行气象探测并向有关气象主

管机构汇交气象探测资料。未经上级气象主管机构批准，不

得中止气象探测。 

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其他

有关部门所属的气象台站及其他从事气象探测的组织和个

人，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或者省、

自治区、直辖市气象主管机构汇交所获得的气象探测资料。 

第十五条 参加汇交、共享的气象探测资料，应当符合国

家制定的相关标准、规范、规程和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的有

关要求。 

具有大气环境影响评价资质的单位进行工程建设项目大

气环境影响评价时，应当使用符合国家气象技术标准的气象

资料。 

第十六条 各级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站应当按照

职责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灾害性天气警报和气象灾害

预警信号，并根据天气变化情况及时补充或者订正。其他任

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灾害性天气

警报和气象灾害预警信号。 

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其他

有关部门所属的气象台站，可以发布供本系统使用的专项气

象预报，但不得以任何形式向社会公开发布。 



各级气象主管机构应当加强对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和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所属的气象台站预报

业务和服务工作的指导，提高其业务水平和服务能力。 

第十七条 气象台站应当使用标有质量标识，并由国务院

气象主管机构颁发使用许可证的气象专用技术装备。 

未经检定、检定不合格或者超过检定有效期的气象计量器

具不得在气象业务中使用。 

第十八条 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

气象主管机构应当根据气象事业发展需要，会同有关部门，

提出气象行业专业技术人员定期培训要求，制定业务技术培

训计划，并组织实施。 

第十九条 外国组织和个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及其

管辖的其他海域单独或者合作从事气象活动，应当经国务院

气象主管机构会同有关部门批准。 

台湾、香港、澳门地区的组织和个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

域及其管辖的其他海域单独或者合作从事气象活动，参照本

规定执行。 

第二十条 各级气象主管机构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定期组

织对气象台站执行气象标准、规范、规程等情况的监督检查，

对不符合规定的，限期改正。 

第二十一条 重要气象设施建设项目不符合重要气象设

施建设规划要求，未在项目建议书和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准

前，征求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气象

主管机构的意见的，由当地气象主管机构报请本级人民政府

责令改正；造成重大损失的，由当地人民政府依法追究有关

责任人的行政责任。 

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有关气

象主管机构按照权限依法提请当地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

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给予警告： 

（一）未遵守国家制定的气象标准、规范、规程的； 

（二）逾期未向当地省、自治区、直辖市气象主管机构备

案的。 



第二十三条 本规定未作规范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气象法》以及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执行。 

第二十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有关气象

活动的国际条约与本规定有不同规定的，适用该国际条约的

规定；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 

第二十五条 本规定自 2017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2005 年

12 月 6 日公布的中国气象局第 12 号令《气象行业管理若干

规定》同时废止。 

 




